
詩 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12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 112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整 

地    點：桃園市龜山區頂湖一街 69 號（本公司會議室）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委託代表出席股份總數共計30,802,806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

席行使表決權30,787,701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50,192,942股之

61.36 %。 
出席董事：林福勤董事長、林杰人董事、梁啓斌董事(連線方式出席)、王怡堯董事、

洪達鋒獨立董事、王家政獨立董事、林惠萍獨立董事。 

列    席：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李麗凰會計師。 

          翰辰法律事務所 邱雅文律師。 

 

主席：林福勤董事長                               記錄：徐佳婕 

 

一、主席宣布開會：大會報告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詳附件一)。 
第二案：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 111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 
第三案：本公司 111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 
第四案：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派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 本公司 111 年度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郭乃華會計師及李麗凰會計師查核竣事，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

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2、 前項營業報告書請詳附件一，決算表冊請詳附件三及附件四。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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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30,802,806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30,602,768 權 （含電子投票30,587,663權） 99.35% 

反對權數：       129,764 權 （含電子投票 129,764 權）    0.42%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 70,274 權 （含電子投票 70,274 權）    0.23% 

        本案經表決照原案承認。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表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會

查核完竣。 

2、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詳附件五。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30,802,806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30,600,798 權 （含電子投票 30,585,693權） 99.34% 

反對權數：       132,734 權 （含電子投票 132,734 權）    0.43%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 69,274 權 （含電子投票 69,274 權）    0.23% 

         本案經表決照原案承認。 

 
 
五、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案，敬請 公決。 

說  明：1、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11 年 3 月 11 日證櫃監字第

11100543772 號函修訂「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擬修訂本公

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之部分條文。 

2、「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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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30,802,806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30,583,268 權 （含電子投票 30,568,163 權） 99.28% 

反對權數：       145,764 權 （含電子投票 145,764 權）    0.48%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 73,774 權 （含電子投票 73,774 權）    0.24% 

         本案經表決照原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訂案，敬請 公決。 

說  明：1、因配合公司實務運作及實際業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程序」之部分條文。 

2、「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30,802,806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30,583,072 權 （含電子投票30,567,967權） 99.28% 

反對權數：       145,750 權 （含電子投票 145,750 權）    0.48%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 73,984 權 （含電子投票 73,984 權）    0.24% 

         本案經表決照原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董事八席(含三席獨立董事)改選案，敬請 選舉。 

說  明：1、 本公司第十屆董事任期至 112 年 06 月 16 日屆滿，依法提請 112 年股

東常會改選。第十屆董事任期於本年股東常會選出第十一屆新任董事

之同時解任。 

2、依本公司章程規定，設董事七~九人，本次將改選董事八席(其中含三

席獨立董事)，新選任之董事任期三年，自 112 年 6 月 19 日至 115 年 6

月 18 日止，連選得連任。 

3、依本公司章程規定，獨立董事及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董

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候選人之學歷、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請參

閱附件八，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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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謹提請選舉： 

        選舉結果：董事(含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及得票權數如下：   

 職   稱 戶號/身份證字號 姓名 當選總權數 

 

董   事 

 

10383 

英屬維京群島商 

Noble Link Management Ltd. 

代表人：林福勤 
40,880,950權

董   事 198XXXXXXX 林杰人 31,374,972權

董   事 194XXXXXXX 梁啟斌 27,412,323權

董   事 9907 王怡堯 26,296,083權

董   事 197XXXXXXX 林洁敏 30,659,886權

獨立董事 10097 王家政 22,391,901權

獨立董事 F100XXXXXX 洪達鋒 24,778,190權

獨立董事 R220XXXXXX 林惠萍 21,577,572權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選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敬請 公決。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擬依法提請 112 年股東常會同意解除本公司本次新選任董事(含獨立董

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3、解除新選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請參閱附件九。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30,802,806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30,533,428 權 （含電子投票30,518,323權） 99.12% 

反對權數：       180,185 權 （含電子投票 180,185 權）    0.59%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 89,193 權 （含電子投票 89,193 權）    0.29% 

         本案經表決照原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上午 9 時 26 分，主席宣布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議事錄僅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

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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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女士、先生： 

首先感謝各位股東蒞臨參加本公司股東常會，去年是充滿了機會和挑戰的一年，疫情趨緩國

門解封，民眾生活恢復正常，對於消費意願來說是正面訊息，但市場開放後競爭更加激烈，

加上通膨因素影響，人事、租金及廣告投放費用上漲，原物料及進口費用也同時上揚，因此

營收雖然微幅成長但獲利率有所下降。本公司為因應市場變化，下半年針對門市結構進行優

化調整，將詩肯柚木、詩肯居家及詩肯睡眠三大品牌，改以旗艦店的角度經營，打破品牌之

間界限，提供消費者更好的一站式購足體驗，門市數量雖縮小為 97 店，但營業面積並未減少，

反而在調整之後不同品牌之間的銷售更能互相拉抬，發揮出更強大的綜效。本公司 111 年總

營收達 24.6 億元，年增 3.20%；稅後淨利為 2.16 億，年減 20.17%就 111 年的營運結果及 112
年營業計劃報告如下：

一、 111 年度營業報告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項目 
111 年度金額 110 年度金額 增(減)金額 增(減)比率(%)

營業收入 2,466,424 2,389,851 76,573 3.20%

營業毛利 1,368,004 1,365,796 2,208 0.16%

營業費用 1,112,930 1,078,200 34,730 3.22%

營業利益 255,074 287,596 (32,522) (11.31)%

營業外收(支) 21,035 56,566 (35,531) (62.81)%

稅前淨利(損失) 276,109 344,162 (68,053) (19.77)%

稅後純益(損失) 215,933 270,502 (54,569) (20.17)%

(二) 預算執行情形：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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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項目 
111 年度 110 年度 增(減)% 

財
務
收
支 

營業收入 2,466,424 2,389,851 3.20%

營業毛利 1,368,004 1,365,796 0.16%

利息收入 2,485 2,273 9.33%

利息支出 20,462 20,428 0.17%

稅後純益 215,933 270,502 (20.17)%

獲
利
能
力 

資產報酬率(%) 7.69 9.87 (22.09)%

股東權益報酬率(%) 15.66 21.28 (26.41)%

占實收資本比率(%) 
營業利益 50.82 57.30 (11.31)%

稅前純益 55.01 68.57 (19.78)%

純益率(%) 8.75 11.32 (22.70)%

每股盈餘(純損)(元)  4.30 5.54 (22.38)%

(四)研究發展狀況：不適用。 

二、112 年營業計劃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 112 年將持續展店；並追求異業結盟機會，展現效益突出之複合型店。

2. 持續增加雙品牌集團店，擴大市場提升綜效。

3. 善用通路優勢代理國際家具精品，落實多品牌策略經營。

4. 利用資訊化系統，加強採購精準度，優化庫存管理。

(二) 預期銷售數量及其依據： 

本公司未來一年將持續增設據點，擴大營運規模，預期未來一年營收將可持續

成長。 

(三) 重要產銷政策： 

1. 多品牌經營作為企業發展策略，滿足市場需求。

2. 加強產品設計能力，提供溫馨舒適、符合人體工學的家具。

3. 持續提升品牌滲透率與消費者認同度，以強化既有通路之銷售並擴大市佔率。

以上為公司目前的概況及未來發展方向，詩肯持續秉持創立時『創新、和諧、務實、

速度』之經營理念，朝企業永續經營的方向努力，亦祈各位股東女士、先生繼續給予支

持與鼓勵，詩肯全體員工必將全力以赴，以期共創佳績，最後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  順心如意 
詩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林福勤 

總 經 理：謝秀珠 

會計主管：何山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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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詩 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11 年度營業報告書、合併暨個體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

議案等表冊，其中合併暨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郭乃華

會計師及李麗凰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無保留意見書。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

無不符。爰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敬請

鑒核。

此  致

本公司 112 年股東常會 

詩肯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王家政

中 華 民 國 1 1 2 年 3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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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2 31  

111 12 31 110 12 31  
   

 
1100    $ 390,521 13  $ 380,898 13 
1110   7,313 - 9,737 -
1136   27,586 1 143,442 5
1170   114,109 4 140,261 5
1180   327 - 1,703 -
130X   628,672  21 517,896  17
1410   31,624 1 31,489 1
1470   7,522 - 14,853 1 
11XX  1,207,674  40  1,240,279  42 

 
1600   808,677  26 823,260  28
1755   751,749  25 696,444  23
1801   3,226 - 3,921 -
1805   158,913 5 158,913 5
1840   2,989 - 4,785 -
1915   3,016 - 6,159 -
1920   114,919 4 54,792 2 
15XX  1,843,489  60  1,748,274  58 

1XXX   $ 3,051,163     100  $ 2,988,553     100 

  
 

2100    $ 30,000 1  $ 9,820 - 
2130   344,003  11 355,806  12
2150   17,999 1 16,807 1
2170   53,049 2 94,386 3
2200   107,831 4 117,567 4
2230   35,260 1 40,069 1
2280   256,673 8 241,131 8
2300   2,001 - 1,865 -
2322   58,780 2 35,549 1 
21XX  905,596  30 913,000  30 

 
2540   192,357 6 190,718 7
2550   6,773 - 6,825 -
2570   41,407 2 33,641 1
2580   515,987  17 472,354  16
2645   1,343 - 1,572 - 
25XX  757,867  25 705,110  24 

2XXX   1,663,463  55  1,618,110  54 

 
 

3110   501,930  16 501,930  17 
3200   292,923  10 292,923  10 

 
3310   242,600 8 215,594 7
3320   10,871 - 3,139 -
3350   325,085  11 364,824  12 
3300   578,556  19 583,557  19 
3400   10,954 -   (  10,871 ) - 
31XX   1,384,363  45  1,367,539  46 
36XX  3,337 - 2,904 - 
3XXX  1,387,700  45  1,370,443  46 

    $ 3,051,163     100  $ 2,988,55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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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4110   $ 2,465,833  100   $ 2,387,271  100 
4170 (  11,836 )   (  1 )   (  12,004 )   (  1 ) 
4190 (  150 ) -   (  120 ) - 
4100 2,453,847 99 2,375,147 99 
4800 12,577 1 14,704 1 
4000 2,466,424  100 2,389,851  100 

5110 (  1,089,360 )   (  44 )   (  1,013,455 )   (  42 ) 
5800 (  9,060 )   (  1 )   (  10,600 )   (  1 ) 
5000  (  1,098,420 )   (  45 )   (  1,024,055 )   (  43 ) 

5900   1,368,004 55 1,365,796 57 

6100 (  985,195 )   (  40 )   (  954,433 )   (  40 ) 
6200 (  120,735 )   (  5 )   (  119,485 )   (  5 ) 
6450 (  7,000 )     -   (  4,282 )     - 
6000  (  1,112,930 )   (  45 )   (  1,078,200 )   (  45 ) 

6900   255,074 10 287,596 12 

7100 2,485 - 2,273 - 
7010 40,517 2 59,723 2 
7020 (  1,505 ) - 14,998 1 
7050 (  20,462 )   (  1 )   (  20,428 )   (  1 ) 
7000 

21,035 1 56,56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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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7900     $ 276,109 11   $ 344,162 14 

7950     (  60,176 )   (  2 )   (  73,660 )   (  3 ) 

8200   215,933 9 270,502 11 

8360 

8361 

27,630 1   (  9,807 ) - 
8399 

(  5,457 ) - 1,933 - 
8300 22,173 1   (  7,874 ) - 

8500     $ 238,106 10   $ 262,628 11 

8610   $ 215,848 9   $ 270,063 11 
8620 85 - 439 - 
8600   $ 215,933 9   $ 270,502 11 

8710   $ 237,673 10   $ 262,331 11 
8720 433 - 297 - 
8700   $ 238,106 10   $ 262,628 11 

9710   $ 4.30   $ 5.54 
9810   $ 4.27   $ 5.36 

14

josh
董事長 林福勤

shen
新建印章

josh
經理人 何山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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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詩肯 公司章

josh
董+經 林福勤

shen
新建印章

josh
會計主管 何山壯



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A10000   $ 276,109   $ 344,162 
A20010 
A20100 305,832 297,682 
A20200 1,886 868 
A20300 7,000 4,282 
A20400 

294  (  2,686 ) 
A20900 20,462 20,428 
A21200  (  2,485 )  (  2,273 ) 
A21300 (  405 ) (  391 ) 
A22500 

191 1,249 
A29900  (  2,662 )  (  12,258 ) 
A30000 
A31150 18,249  (  58,353 ) 
A31160 1,376 550 
A31200  (  110,776 )  (  90,326 ) 
A31230 (  135 )  (  6,393 ) 
A31240 7,411  (  3,270 ) 
A32125  (  11,803 ) 21,424 
A32130 1,192 11,479 
A32150  (  41,337 ) 35,330 
A32180  (  10,462 )  (  1,210 ) 
A32230 136  (  1,277 ) 
A33000 460,073 559,017 
A33300  (  4,631 )  (  4,198 ) 
A33500  (  60,993 )  (  63,246 ) 
AAAA 394,449 491,573 

B00040 -  (  23,442 ) 
B00050 115,856 - 

16

josh
詩肯 公司章



 111  110  
B00200 

  $ 3,264   $ - 
B02700  (  17,160 )  (  20,647 ) 
B02800 - 6 
B03700  (  60,287 ) - 
B03800 - 4,622 
B04500 (  863 )  (  3,870 ) 
B07100 -  (  2,472 ) 
B07200 78 - 
B07500 1,311 1,229 
B07600 405 391 
BBBB 42,604  (  44,183 ) 

C00100 20,180 - 
C00200 - (  960 ) 
C01600 120,000 130,000 
C01700  (  95,130 )  (  164,927 ) 
C03100 (  229 )  (  2,865 ) 
C04020  (  282,369 )  (  243,483 ) 
C04500  (  220,849 )  (  193,159 ) 
CCCC  (  458,397 )  (  475,394 ) 

DDDD   30,967  (  9,475 ) 

EEEE 9,623  (  37,479 ) 

E00100   380,898 418,377 

E00200     $ 390,521   $ 38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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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董事長 林福勤

shen
新建印章

josh
經理人 何山壯



111 110 12 31

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12 31 111 110 1 1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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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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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表頭-20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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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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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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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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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070323246  0930128050  

1 1 2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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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
李鳳麗

kang
李麗鳳

yang
會計師-郭乃華-章

yang
新建印章



111 110 12 31  

111 12 31 110 12 31  
    

 
1100     $ 132,933 5  $ 162,469 6 
1136   21,497  1 138,000 5 
1170  109,905 4 120,837 5 
1180  327  - 1,527 - 
130X  521,635 20 397,306 15 
1470   12,532 1 24,245 1 
11XX  798,829 31 844,384 32 

 
1550  429,276 16 377,423 14 
1600  785,981 30 798,659 30 
1755  541,808 21 582,310 22 
1801  765  - 520 - 
1840  2,989  - 4,785 - 
1915  3,016  - 6,159 - 
1920   39,235 2 39,737 2 
15XX  1,803,070 69  1,809,593 68 

1XXX      $ 2,601,899  100  $ 2,653,977  100 

  
 

2100     $ 30,000 1  $ - - 
2130  192,854 7 236,191 9 
2150   17,999  1 16,807 - 
2170   13,167  1 43,893 2 
2200   84,897  3 97,897 4 
2230   26,530  1 27,984 1 
2280  157,718 6 177,439 7 
2300  2,000  - 1,865 - 
2322   56,105 2 35,549 1 
21XX  581,270 22 637,625 24 

 
2540  186,835 7 190,718 7 
2550  5,400  - 5,700 - 
2570   40,335  2 32,682 1 
2580  402,359 16 418,146 16 
2645  1,337 - 1,567 - 
25XX  636,266 25 648,813 24 

2XXX  1,217,536 47  1,286,438 48 

 
3110  501,930 19 501,930 19 
3200  292,923 11 292,923 11 

 
3310  242,600 9 215,594 8 
3320   10,871  - 3,139 - 
3350  325,085 13 364,824 14 
3300  578,556 22 583,557 22 
3400   10,954 1   (  10,871 ) - 
3XXX  1,384,363 53  1,367,539 52 

    $ 2,601,899  100  $ 2,653,9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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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詩肯 公司章

josh
董事長 林福勤

shen
新建印章

josh
經理人 何山壯



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4110   $ 1,623,271  100   $ 1,595,844  100 
4170  (  11,836 )   (  1 )   (  12,004 )   (  1 ) 
4190  (  150 )     -   (  120 ) - 
4100  1,611,285 99  1,583,720 99 
4800 12,577 1 14,704 1 
4000  1,623,862  100  1,598,424  100 

5110  (  673,525 )   (  41 )   (  615,892 )   (  38 ) 
5800  (  9,060 )   (  1 )   (  10,600 )   (  1 ) 
5000   (  682,585 )   (  42 )   (  626,492 )   (  39 ) 

5900   941,277 58 971,932 61 

  
6100  (  634,289 )   (  39 )   (  641,791 )   (  40 ) 
6200  (  74,631 )   (  5 )   (  82,626 )   (  5 ) 
6000   (  708,920 )   (  44 )   (  724,417 )   (  45 ) 

6900   232,357 14 247,515 16 

7100 1,667 - 1,868 - 
7010 28,351 2 25,265 2 
7020  (  1,656 ) - 9,272 - 
7050  (  13,550 )   (  1 )   (  15,087 )   (  1 ) 
7070 

24,571 2 61,182 4 
7000 

39,383 3 82,500 5 

23

josh
詩肯 公司章



111  110  

7900     $ 271,740 17   $ 330,015 21 

7950     (  55,892 )   (  4 )   (  59,952 )   (  4 ) 

8200   215,848 13 270,063 17 

8360 

8361 

  27,282 2 (  9,665 )   (  1 ) 
8399 

 (  5,457 ) - 1,933 - 
8300 

21,825 2 (  7,732 )   (  1 ) 

8500     $ 237,673 15   $ 262,331 16 

9710   $ 4.30   $ 5.54 
9810   $ 4.27   $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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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董事長 林福勤

shen
新建印章

josh
經理人 何山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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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詩肯公司章

josh
董+經 林福勤

shen
新建印章

josh
會計主管 何山壯



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A10000  $ 271,740  $ 330,015 
A20010 
A20100  198,609  206,756 
A20200 618 664 
A20400 

- 931 
A20900 13,550 15,087 
A21200  (  1,667 )  (  1,868 ) 
A22400 

 (  24,571 )  (  61,182 ) 
A22500 

191 1,239 
A29900  (  2,662 )  (  10,089 ) 
A30000 
A31150 10,932  (  45,176 ) 
A31160 1,200  (  726 ) 
A31200  (  124,329 )  (  36,005 ) 
A31240 11,753  (  13,950 ) 
A32125  (  43,337 ) 1,591 
A32130 1,192 11,479 
A32150  (  30,726 ) 25,872 
A32180  (  13,726 ) 14,807 
A32230 135  (  1,277 ) 
A33000  268,902  438,168 
A33300  (  3,953 )  (  3,477 ) 
A33500  (  53,354 )  (  49,978 ) 
AAAA  211,595  384,713 

B00040 -  (  18,000 ) 
B00050  116,503 - 
B02700  (  11,376 )  (  5,826 ) 
B03800 418 4,936 

26

josh
詩肯 公司章



 111  110  
B04500  ( $ 863 )  ( $ 200 ) 
B07100 -  (  2,472 ) 
B07200 78 - 
B07500 996 1,083 
BBBB  105,756  (  20,479 ) 

C00100 30,000 - 
C01600  120,000  130,000 
C01700  (  103,327 )  (  164,927 ) 
C03100  (  230 )  (  230 ) 
C04020  (  172,481 )  (  174,191 ) 
C04500  (  220,849 )  (  193,159 ) 
CCCC  (  346,887 )  (  402,507 ) 

EEEE  (  29,536 )  (  38,273 ) 

E00100    162,469  200,742 

E00200    $ 132,933  $ 16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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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董事長 林福勤

shen
新建印章

josh
經理人 何山壯



【附件五】

詩 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11 年度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小  計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109,237,139 

加：本期稅後盈餘 215,847,569 

加：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10,870,724 

減：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21,584,756)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314,370,676

分配項目：

股東紅利  ( 現金每股 3.4 元 ) 170,656,003 

期末未分配盈餘 143,714,673 

附註： 係依據本公司董事會前一日即 112 年 3 月 29 日已發行普通股 50,192,942
股股為計算基礎。

本次現金股利按分配比例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

畸零款合計數，列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董事長：林福勤 經理人：謝秀珠 會計主管：何山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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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詩肯 公司章

josh
董事長 林福勤

shen
新建印章

josh
經理人 何山壯



【附件六】

詩 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東 會 議 事 規 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前條文 說明 

第三條 

（股東會

召集及開

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

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

更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

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

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

十日前或股東臨時會開會十

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

案、討論案、選任或解任董

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

說明資料製作成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

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

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料，製作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但本公

司於最近會計年度終了日實

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以上或最近會計年度召開股

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

資及陸資持股比率合計達百

分之三十以上者，應於股東

常會開會三十日前完成前開

電子檔案之傳送。股東會開

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

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料，供股東隨時索閱，並陳

列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

之專業股務代理機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

資料，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

當日應依下列方式提供股東

參閱: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

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

十日前或股東臨時會開會十

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

案、討論案、選任或解任董

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

說明資料製作成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

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

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料，製作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

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

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料，供股東隨時索閱，並陳

列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

之專業股務代理機構，且應

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一、 為使股東得

以知悉股東

會召開方式

發生變更，

股東會召開

方式之變更

應經董事會

決議，並最

遲於股東會

開會通知書

寄 發 前 為

之，爰增訂

第二項。 

二、 為使在國外

之外資及陸

資股東得及

早閱覽股東

會 相 關 資

訊，應提早

於股東常會

開會三十日

前完成前開

電子檔案之

傳送，爰配

合修正第三

項。 

三、為因應開放

公開發行公

司得以視訊

方式召開股

東會，公司

有實體股東

會及以視訊

會議之不同

方式召開股

東會。 

29



修訂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前條文 說明 

一、 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

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

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

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

至視訊會議平台。 

三、 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

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

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

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更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行、董

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

易法第二十六條之一、第四十

三條之六、發行人募集與發行

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五十六

條之一及第六十條之二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並說

明其主要內容，不得以臨時動

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

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

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

會議不得再以臨時動議或其

他方式變更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

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

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不列入議案。另股東

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

之一，董事會得不列為議案。

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

公共利益或善盡社會責任之

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之

相關規定以一項為限，提案

超過一項者，均不列入議案。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

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更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行、董

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

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列舉並說明其主要內容，不

得以臨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

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

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

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

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

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

會議不得再以臨時動議或其

他方式變更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

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

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不列入議案。 

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

進公共利益或善盡社會責任

之建議，董事會仍得列入議

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

為利股東無

論係參與實

體股東會或

以視訊方式

參與，均能

於股東會當

日參閱股東

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

資料，爰修

正第二項並

增 訂 第 四

項。  

四、為免上市公

司誤解公司

法第一百八

十五條第一

項各款之事

項外皆可以

臨時動議提

出，擬將修

正 前原條

文所列公司

法以外不得

以臨時動議

方式提出之

其他法規條

文納入。配

合條文規範

辦理，爰修

訂第六項。 

五、 配合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

二條之一第

五項修正，

及經商字第

1070010541

0 號函，爰修

正本條第八

項並增訂第

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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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前條文 說明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

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

受理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

子受理方式、受理處所及受

理期間；其受理期間不得少

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

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

不予列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參與該項議案討論。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日前，將處理結果通知提案股

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

列於開會通知。對於未列入議

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

東會說明未列入之理由。 

不列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

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

受理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

子受理方式、受理處所及受

理期間；其受理期間不得少

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

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

不予列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參與該項議案討論。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日前，將處理結果通知提案股

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

列於開會通知。對於未列入議

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

東會說明未列入之理由。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

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

授權範圍，委託代理人，出

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

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

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

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

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

託者，不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

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

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

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

決權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

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

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

期撤銷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

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

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

授權範圍，委託代理人，出

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

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

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

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

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

託者，不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

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

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

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

決權為準。 

股東委託代理人

出席股東會者，

委託書送達本公

司後，股東擬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書面向本公司

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爰增訂第四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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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前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召開股

東會地點

及時間之

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

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

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

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

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

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

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

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

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

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明定公司召開視

訊股東會時，不

受開會地點之限

制，爰增訂第二

項。

第 六 條

（簽名簿

等文件之

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

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

理人（以下簡稱股東）報到

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

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

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

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

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

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

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

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

出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

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

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

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

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

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

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

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

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

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

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

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

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

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

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

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

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

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

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

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

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

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

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

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

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

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

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

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

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

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

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

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

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

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一、 明訂視訊出

席之股東辦

理報到之時

間及程序，

爰修正第二

項。

二、 配合股東簡

稱於第一項

訂定，爰修

正第三項。

三、 股東擬以視

訊方式出席

股東會者，

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

向 公 司 登

記，爰增訂

第七項。

四、 為使採視訊

方式出席之

股東得以閱

覽議事手冊

及年報等相

關資料，公

司應將之上

傳至股東會

視訊會議平

台，爰增訂

第八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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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前條文 說明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

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

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

三十分鐘，將議事手冊、年

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

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

揭露至會議結束。 

第六條之

一（召開

股東會視

訊會議，

召集通知

應 載 事

項） 

第六條之一（召開股東會視

訊會議，召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

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

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

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

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

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 發生前開障礙持

續無法排除致須

延期或續行會議

之時間，及如須延

期或續行集會時

之日期。 

(二) 未登記以視訊參

與原股東會之股

東不得參與延期

或續行會議。 

(三) 召開視訊輔助股

東會，如無法續行

視訊會議，經扣除

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之出席股

數，出席股份總數

達股東會開會之

法定定額，股東會

應繼續進行，以視

訊 方 式 參 與 股

東，其出席股數應

計入出席之股東

─ 一、 本條新增。 
二、 明定股東會

召集通知內

容應包括股

東參與視訊

會議及行使

相關權利之

方法、發生

因天災、事

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情事

致視訊會議

平台或以視

訊方式參與

發生障礙之

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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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前條文 說明 

股份總數，就該次

股 東 會 全 部 議

案，視為棄權。 

(四) 遇有全部議案已

宣布結果，而未進

行臨時動議之情

形，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

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

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第 八 條

（股東會

開會過程

錄音或錄

影 之 存

證）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

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

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

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

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

記、報到、提問、投票及公

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

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

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

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理

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平台後

台操作介面進行錄音錄影。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

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

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

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

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一、 明定公司應

對股東之註

冊、登記、

報 到 、 提

問、投票及

公司計票結

果等資料進

行 記 錄 保

存，並要求

公司應對視

訊會議進行

全程不間斷

錄 音 及 錄

影，並應於

公司存續期

間 妥 善 保

存，並同時

提供受託辦

理視訊會議

事 務 者 保

存，爰增訂

第三項及第

四項。

二、 第三項明定

公司宜對視

訊會議後台

操作介面進

行 錄 音 錄

影，爰增訂

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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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前條文 說明 

第九條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

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

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

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

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

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

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

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

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

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

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

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

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

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

第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

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

請股東會表決。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

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

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

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

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

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

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

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

請股東會表決。 

一、 明訂股東會

以視訊會議

方 式 為 之

時，計算出

席股份總數

時應加計以

視訊方式完

成報到股東

之股數，爰

修 正 第 一

項。

二、 為提升公司

治理並維護

股 東 之 權

益，修正第

二項。

三、 公司股東會

以視訊會議

方 式 為 之

時，如遇主

席 宣 布 流

會，應另於

股東會視訊

會議平台公

告流會，以

即時週知股

東，爰修正

第三項。

四、 公司假決議

另行召集股

東會，股東

欲以視訊方

式出席者，

應向本公司

登記，爰修

正第四項。

第十一條

（股東發

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

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

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

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

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

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

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

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

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

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

發言內容為準。

一、 明訂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

東 會 之 股

東，其提問

之方式、程

序與限制，

爰增訂第七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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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前條文 說明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

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

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

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

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

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

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

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

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

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

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

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

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

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

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

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

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

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

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以為周知。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

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

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

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

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

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

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

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

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

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

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二、 公司除對與

股東會各項

議題無關之

提問得予以

篩選外，其

餘股東提問

問題宜於視

訊 平 台 揭

露，爰增訂

第八項。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

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

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

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

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

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

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

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

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

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

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

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

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 
 

一、 明訂股東以

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

決權後，欲

改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

會，應先以

行使表決權

相同之方式

撤銷，爰修

正第四項。 
二、 股東會以視

訊會議召開

者，為使以

視訊方式參

與之股東有

較充足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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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前條文 說明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

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

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

訊方式出席股東會者，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

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

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

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

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

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

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

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

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

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

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

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

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

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

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

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

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

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

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

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

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

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

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

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

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

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

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

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

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

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

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

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

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

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

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

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

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

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

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票時間，自

主席宣布開

會時起，至

宣布投票結

束時止，均

可進行各項

原議案之投

票，其計票

作業須為一

次性計票始

可配合以視

訊參與股東

之 投 票 時

間，爰增訂

第九項及第

十項。

三、 視訊輔助股

東 會 之 股

東，已辦理

以視訊方式

出 席 之 登

記，如欲改

為親自出席

實 體 股 東

會，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與

登記相同之

方式撤銷登

記，逾期撤

銷者，僅得

以視訊方式

參 與 股 東

會，爰增訂

第十一項。

四、 於第十二項

明訂，以書

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東，

未撤銷其意

思表示時，

仍得登記以

視訊方式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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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前條文 說明 

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

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

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

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

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

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

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

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

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者，

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

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

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

行使表決權。 

與股東會，

但除對臨時

動議可提出

並行使表決

權外，不得

對原議案或

原議案之修

正 進 行 投

票，且不得

提出原議案

之修正。 

第十四條

（選舉事

項） 

第十四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

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

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

其當選權數及落選董事名單

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

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

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四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

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

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

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

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

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為提升公司治理

並維護股東之權

益 ， 修 正 第 一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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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前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

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

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

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

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

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

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

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

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

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

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揭露

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

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

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

事項外，並應記載股東會之開

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

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

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

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

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

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

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

於議事錄載明，對於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

提供之替代措施。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

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

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

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

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

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

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

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

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

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

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揭露

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

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一、 要求公司於
製作股東會
議事錄時，
除依第三項
規定應記載
之事項外，
亦應記載會
議之起迄時
間、會議之
召開方式、
主席及記錄
之姓名，及
因天災、事
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情事
致視訊會議
平台或以視
訊方式參與
發生障礙時
之處理方式
及 處 理 情
形，爰增訂
第四項。

二、 明定應於議
事錄載明，
對有數位落
差股東提供
之 替 代 措
施，增訂第
五項。

第十六條

（對外公

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

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出席之股數，本公司應

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

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

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

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

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

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

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

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

總數，揭露於視訊會議平台。如

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

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同。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

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

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

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

揭示。

一、 為使股東得
知徵得之股
數及代理之
股數，以及採
書面或電子
方式出席之
股數，公司應
於股東會場
內 明 確 揭
示。若公司以
視訊會議召
開者，則應上
傳至股東會
視訊會議平
台，爰修正第
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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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前條文 說明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

令規定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

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

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

令規定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

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

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 

二、 明定公司應
於宣布開會
時，將出席
股東股份總
數，揭露於
視訊會議平
台之規定，
其後如再有
統計出席股
東之股份總
數及表決權
數者，亦應
再揭露於視
訊 會 議 平
台，爰增訂
第二項。

第十九條

（視訊會

議之資訊

揭露）

第十九條（視訊會議之資訊揭露）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

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果及選

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

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

席宣布散會後，持續揭露至

少十五分鐘。

為使參與股東會

視訊會議之股東

得即時知悉各項

議案之表決情形

及選舉結果，規

範充足之資訊揭

露時間，爰增訂

本條。 

第二十條

（視訊股

東會主席

及紀錄人

員之所在

地） 

第二十條（視訊股東會主席

及紀錄人員之所在地）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

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

同一地點，主席並應於開會

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增訂視訊股東會

主席及紀錄人員

所在地規定。

第二十一

條（斷訊

之處理）

第二十一條（斷訊之處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本公司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

易連線測試，並於會前及會

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以

協助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

宣布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

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

行集會情事外，於主席宣布

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

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

增訂視訊股東會

斷 訊 之 處 理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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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前條文 說明 

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

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

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

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

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

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

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

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

股東會並完成報到之股東，

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

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

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

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

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

及選舉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

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

投票及計票，並宣布表決結

果或董事、監察人當選名單

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

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

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行視

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

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

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

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二

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

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

會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

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

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

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

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規

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

條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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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修改後條文 修改前條文 說明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

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

及第十三條第三項、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

十四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

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

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

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

理。 

第二十二

條（數位

落差之處

理）

第二十二條（數位落差之處

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

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

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當

替代措施。

一、 本條新增。 

二、 考量數位落

差股東以視

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恐有

所窒礙，應

提供股東適

當 替 代 措

施。 

第二十三

條（附則） 

第二十三條（附則）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

九年三月二十日，﹝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一年五月十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六月六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二年六月十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七年六月二十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二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九條（附則）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

九年三月二十日，﹝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一年五月十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六月六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二年六月十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七年六月二十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九年六月十七日。 

一、 配合本次增

訂條文，調

整條次。 

二、 增列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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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詩 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 二 章
第 二 節
第 九 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一、 得背書保證之對象：應依

本處理程序第五條之規定
辦理。

二、 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
保證之評估標準：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辦理背
書保證時，需依本處理程
序規定辦理，其背書保證
金額不得超過雙方間業務
往來金額為限。

三、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額

度：
1、 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
十。

2、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之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惟對子公司則以不超
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四十
為限。

（二）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整體
得為背書保證之額度

1、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
十。本公司及子公司
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
總額達本公司淨值百
分之五十以上者，應於
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
及合理性。

2、對單一事業背書保證
之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一、 得背書保證之對象：應依本

處理程序第五條之規定辦
理。

二、 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
證之評估標準：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辦理背書
保證時，需依本處理程序規
定辦理，其背書保證金額不
得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
為限。

三、 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背書保證之額度：

1、 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五十。

2、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
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為限，惟對子公
司則以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四十為限。

（二）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整體得
為背書保證之額度

1、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十。

2、對單一事業背書保證之金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為限。如因業務關係
從事背書保證者，則以不
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
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

1. 增訂本公
司及其子
公司整體
得為背書
保證之總
額達該本
公司淨值
百分之五
十 以 上
者，並應
於股東會
說明其必
要性及合
理性，俾
使股東知
悉本公司
從事背書
保證之風
險情形。

2. 訂定本公
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
公司間，
從事背書
保證最高
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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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如因業務關係從事背
書保證者，則以不超
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
業務往來金額為限。
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
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
金額孰高者。

（三）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九十
以上之公司間，背書保
證總額及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限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但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背書保證，金額以本公
司淨值為限。

以下略。

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
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
者。

（三）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九十以上
之公司間，背書保證總額
及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
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
限。

以下略。

第 五 章 

第二十四

條 

本處理程序訂立於中華民國九

十年七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六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六月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

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

年六月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

年六月二十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二

年六月十九日 

本處理程序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

年七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六月二十六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六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

六月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

六月二十日 

新增修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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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董事(含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 

董事

候選

人 學歷 經歷 現職 
持有 

股數 

獨立董

事任期

達三屆

之理由

說明 

英屬維京群

島商 Noble 

Link 

Management 

Ltd. 

代表人：

林福勤 

聖約瑟中學 1.Hawaii Furnishing 

Pte.Ltd.董事 

2.怡家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1.詩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 

2.Nova Furnishing 

Holdings PTE.LTD.及其

子公司之董事 

3.Hawaii Furnishing 

Pte.Ltd.董事 

 

15,049,125 不適用 

林杰人 University of Michigan 

Ross School of Business 

-MBA 

1.Hawaii Furnishing 

Pte.Ltd.顧問 

2.Hawaii Furnishing (Japan) 

Pte.Ltd.社長 

1.詩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室特別助理 

2.Nova Furnishing 

Holdings PTE.LTD.及其

子公司之董事及總經理 

3.Hawaii Furnishing 

Pte.Ltd.顧問        

4.Hawaii Furnishing 

(Japan) Pte.Ltd.社長 

5.株式會社Zipguntiger 

Investment董事 

6.株式會社Mobler Japan

社長 

 

0 不適用 

梁啟斌 1.英國窩立克大學管理科

學及運籌學碩士 

2.英國薩里大學化學工程

系一級榮譽學士 

1.詩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紅木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3.新加坡大華銀行執行副總裁

無 

0 不適用 

王怡堯 中山大學企家班第二期結

業 

1.高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

業公會第四屆理事。 

2.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第一屆

監事 

3.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商業總

會會員代表 

 

1.禾利有限公司董事長 

2.捷必勝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獨立董事 

233,118 不適用 

林洁敏 1.UCLA Anderson school 

of management 

EMBA,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General 

2.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EMBA,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General 

 

1.Hawaii Furnishing 

Pte.Ltd.CEO/Regional 

Marketing Director 

2.Future Economy Council – 

Lifestyle Subcommittee委

員 

3.Council of Skills,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委員 

1.Hawaii Furnishing 

Pte.Ltd.Director 

2.House Of Teak 

(Singapore) 

Pte.Ltd.Director 

3.Retail Cluster, 

Singapore Furniture 

Industries Council 

Chairman(主席) 

0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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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

董事

候選

人 

學歷 經歷 現職 
持有 

股數 

獨立董

事任期

達三屆

之理由

說明 

洪達鋒 1.臺北市立商業職業學校

高級部 

2.國立台灣藝術專科學校

影劇科 

1.第一銀行土城分行經理 

2.第一銀行泰山分行經理 

3.第一銀行總行營業部科長 

1.泰山氣體有限公司董事

長特別助理 
0 否 

王家政 輔仁大學會計系 1.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立

董事 

2.開曼群島商永精控股(股)公

司財務長 

3.睿鍀水資源科技(股)財務長

 

1.三貝德數位文創股份有

限公司財會處協理 

83,525 

1.是 

2.因考量

其具有豐

富之會計

專業背景

及產業經

歷，公司仍

需借重其

專 業 之

處，使其於

行使獨立

董事職責

外，仍可發

揮 其 專

長，並給與

董事會監

督及提供

專業意見 

林惠萍 1.東吳大學經濟系學士 

2.紐約市立大學Baruch 

College 財務金融管

理碩士 Finance MBA 

1.慧錄資訊有限公司董事長 

2.霹靂國際多媒體(股)公司董

事 

3.凱羿國際集團(股)公司財務

長及董事長室特別助理 

4.大華證券承銷部副總經理 

運時通家具(股)公司資深

顧問 

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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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提請股東會解除本公司新選任董事(含獨立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資料如下表：

董事

兼任其他公司

公司名稱 職務

英屬維京群島商

Noble Link Management Ltd. 
代表人：林福勤

新加坡商夏威夷家具私人有限公司

Hawaii Furnishing Pte Ltd.  
董事長

林杰人

新加坡商夏威夷家具私人有限公司

Hawaii Furnishing Pte Ltd.  
顧問

Hawaii Furnishing Japan  社長

Mobler Japan 社長

Zipguntiger Investment 董事

林洁敏
Hawaii Furnishing Pte.Ltd. 董事

House Of Teak (Singapore) Pte.Ltd. 董事

王怡堯 禾利有限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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